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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3463—2009《防护服装 微波辐射防护服》,与GB/T23463—2009相比,除结

构性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微波”“动态范围”“人体模型”的术语和定义(见3.1~3.3);
———删除了“职业暴露”“暴露限值”的术语和定义(见2009年版的3.1和3.2);
———更改了防护等级(见表1,2009年版的表2);
———更改了屏蔽效能的测试方法(见5.1,2009年版的5.1、5.13);
———更改了标识的要求(见第6章,2009年版的第6章);
———将附录A更改为“屏蔽效能测试方法”(见附录A,2009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人体模型的一般要求”(见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9年首次发布为GB/T23463—2009;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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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服装 微波辐射防护服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适用频率范围为300MHz~40GHz微波辐射防护服的技术要求、标识和要求制造

商提供的信息,描述了测试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金属纤维混纺、织物金属化加工等方法生产的反射型微波辐射防护服,也适用于

采用吸波材料衰减微波辐射的吸收型微波辐射防护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917.3 纺织品 织物撕破性能 第3部分:梯形试样撕破强力的测定

GB/T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392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3923.1 纺织品 织物拉伸性能 第1部分:断裂强力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条样法)

GB/T12190—2021 电磁屏蔽室屏蔽效能的测量方法

GB/T12903 个体防护装备术语

GB20097 防护服装 通用技术规范

GB/T21294 服装理化性能的检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290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微波 microwave
频率为300MHz~300GHz范围内的电磁波。

  注:微波包括脉冲微波和连续微波。

3.2
动态范围 dynamicrange
接收系统工作在线性区的幅度范围,等于最大信号值与最小信号值的差值。

3.3
人体模型 phantommanmodel
采用低损耗、低介电常数的电磁波透波材料制成,包含头、躯干、四肢的完整的塑料假人。

3.4
屏蔽效能 shieldingeffectiveness;SE
在相同电磁场环境和检测位置下,人体模型某一点未穿着微波辐射防护服时的电场强度E0 与穿

着微波辐射防护服后的电场强度E1 比,并以对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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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20lg
E0

E1
…………………………(1)

  式中:

SE———屏蔽效能,单位为分贝(dB);

E0 ———未穿着微波辐射防护服时的电场强度,单位为伏每米(V/m);

E1 ———穿着微波辐射防护服时的电场强度,单位为伏每米(V/m)。

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微波辐射防护服应按GB20097的规定设定号型,超出范围的按挡差调整设置。

4.1.2 微波辐射防护服不应使用外露的金属件,如金属纽扣、拉链、金属标志等。

  注:防止金属件在强电场下感应出高电位差而导致放电。

4.1.3 微波辐射防护服应采用密封独立包装并加入抗氧剂。

  注:防止金属纺织品在存储和运输过程中金属层被氧化。

4.2 结构和外观

4.2.1 微波辐射防护服款式应简洁、实用,根据具体使用需求应采用以下款式:

a) 全身屏蔽防护服;
注1:全身屏蔽防护服能配置头套、可视眼罩、手套和鞋袜。

b) 分体屏蔽防护服;
注2:分体屏蔽防护括上衣和裤子。

c) 局部屏蔽防护服。
注3:局部屏蔽防护服一般包括大褂、背心、围裙等款式。

4.2.2 全身屏蔽连体式防护服和分体屏蔽防护服应减少开口、接缝等产生的缝隙和孔洞。分体式防护

服上衣下摆至裤腰的重叠尺寸应大于20cm。

4.3 技术要求

4.3.1 微波辐射防护服成服的防护性能按屏蔽效能分为5个等级,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微波辐射防护服成服的防护性能等级

防护等级 屏蔽效能SE/dB

Ⅰ 6≤SE<10

Ⅱ 10≤SE<20

Ⅲ 20≤SE<30

Ⅳ 30≤SE<40

Ⅴ SE≥40

4.3.2 微波辐射防护服面料的屏蔽效能应不低于成服的屏蔽效能。

4.3.3 全身屏蔽的连体式防护服中,配置的头套、手套、鞋袜的电磁屏蔽功能材料,其屏蔽效能应不低

于服装主体功能材料;眼罩的透明部分,其屏蔽效能应不低于30dB。

4.3.4 微波辐射防护服的理化性能指标应满足表2规定的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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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微波辐射防护服的理化性能

项目 技术要求

面料断裂强力
经向 ≥450N

纬向 ≥400N

面料撕破强力
经向 ≥40N

纬向 ≥30N

接缝强力 ≥250N

上衣肩部和裤后裆的接缝强力 ≥320N

面料耐摩擦色牢度(干、湿)/级 ≥3

面料耐洗色牢度(变、沾色)/级 ≥4

5 测试方法

5.1 成衣屏蔽效能的测试按附录A的规定进行,屏蔽效能各频段测量点数按表3的规定。

a) 全身屏蔽连体式防护服的测试部位包括人体头部、胸部和下腹部3个部位;

  注:人体头部测试点位置为齐眼高,胸部测试点位置为齐乳头高,下部腹部测试点位置为脐与会阴的中点。

b) 分体屏蔽防护服的测试部位应包括胸部和下腹部2个部位;

c) 局部屏蔽防护服的测试部位应选择胸部或下腹部中的1个部位。

表3 屏蔽效能的各频段测量点数要求

频率范围/GHz 应测频点个数(含首、尾频点)

0.3~1 ≥4

1.1~10 ≥6

10.1~40 ≥8

5.2 成衣接缝强力的测试按GB/T21294规定的方法进行。

5.3 面料断裂强力的测试按GB/T3923.1规定的方法进行。

5.4 面料撕破强力的测试按GB/T3917.3规定的方法进行。

5.5 面料耐摩擦色牢度的测试按GB/T3920规定的方法进行。

5.6 面料耐洗色牢度的测试按GB/T3921规定的方法C进行。

6 标识

6.1 每套(件、条)防护服上应有耐久性标签,内容应至少包括:

a) 本文件编号;

b) 微波辐射防护服标志(见图1);

c) 商标和/或制造商名称;

d) 生产地址;

e) 产品名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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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规格号型;

g) 产品款号;

h) 材料组分;

i) 防护等级和屏蔽效能。

6.2 微波辐射防护服的标志见图1所示。标志应贴敷在上衣左胸口袋的位置中间、裤子左前片口袋位

置中间,连体式防护服在左胸部贴敷标志。应采用直接绣花或印花方式施加标志,或制成同质标志贴片

后缝制到衣物上。标志底色为蓝色、图案为大红色。高度与宽度之比为2∶1,宽度70mm~90mm,可
视防护服尺寸和设计细节选取适当尺寸,达到协调和醒目的目的。

图1 微波辐射防护服标志

7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制造商应以中文或适当的图形标识,给出下列信息:

a) 本文件编号;

b) 用途和使用限制;

c) 产品款号;

d) 特定号型尺寸微波辐射防护服适用体型的身高、胸围、腰围的大致范围;

e) 防护的频率范围及各频率段下的屏蔽效能;

f) 应注明微波辐射防护服具有导电性,在同时有微波辐射、触电、电弧伤害风险的环境中,应采用

多种防护方式,预防潜在触电或电弧伤害事故;

g) 使用前需进行的检查项目及方法;

h) 使用和维护方法;

i)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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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屏蔽效能测试方法

A.1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温度:15℃~30℃;

b) 相对湿度:<80%;

c) 测试环境的空气流动不应影响电磁辐射防护服的穿着状态,环境电磁噪声不应对测量结果产

生影响,无影响测量数据的其他干扰条件。

A.2 测试场地

测试应在屏蔽室进行,其性能符合GB/T12190—2021中5.8的要求。

A.3 测试系统

A.3.1 通用要求

测试系统满足以下通用要求:

a) 测试系统的发射端应由信号发生器、发射天线及射频电缆构成;

b) 测试系统的接收端应由信号接收器、场强探头或接收天线及射频电缆构成;

c) 测试系统应覆盖防护服测试的频率范围;

d) 测试系统内所有设备均应经计量检定合格,并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A.3.2 动态范围

测试系统的动态范围应不小于被测样品电磁屏蔽效能预期值15dB。

A.3.3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满足以下要求:

a) 频率范围:覆盖300MHz~18000MHz;

b) 频率最大允许误差:±1×10-3;

c) 连续波信号电平范围:-50dBm~0dBm;

d) 射频端口电压驻波比:≤1.5。

A.3.4 场强探头

场强探头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频率范围:覆盖300MHz~18000MHz;

b) 场强测量范围:0.5V/m~800V/m;

c) 场强探头均向性:±0.5dB。

A.3.5 功率放大器

当测量系统不满足测量动态范围要求时,可使用输出功率满足测量要求的功率放大器。且要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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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放大器输出端采用功率耦合器和功率计,监控功率放大器的输出。

A.3.6 发射天线

发射天线如下:
a) 300MHz~1GHz:对数周期天线;
b) 1GHz~18GHz:喇叭天线;

c) 18GHz~26.5GHz:喇叭天线;
d) 26.5GHz~40GHz:喇叭天线。

A.3.7 接收天线

接收天线应与接收机设备类型匹配,使用假人系统测试时,接收天线或电场探头应满足空间、测量

频率范围和测量动态范围的要求。

A.4 人体模型

A.4.1 基本构成

人体模型的基本构成应满足:
a) 采用与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外形尺寸相同的直立人体模型;

b) 人体模型是由头部、四肢、躯干组成;
c) 人体模型在头部(齐眼高)、胸部(齐乳头高)和下腹部(脐与会阴的中点)3个部位开有孔洞,孔

洞的大小适合安装电场探头;
d) 电场探头分别位于这3个部位的前正中,并置于人体模型内部;
e) 连接电场探头的同轴电缆均经裤脚口或其他尽量小开口通道的地方出入,以避免因电缆信号

通道破坏屏蔽效果。

A.4.2 一般要求

人体模型的一般要求应符合附录B。

A.4.3 测试部位

测试部位应符合:
a) 成套电磁辐射防护服的屏蔽效能测试部位包括头部(齐眼高)、胸部(齐乳头高)和下腹部(脐与

会阴的中点)3个部位;

b) 大褂、分体服类(不含电磁辐射防护面罩)电磁辐射防护服的屏蔽效能测试部位包括胸部(齐乳

头高)、下腹部(脐与会阴的中点)2个部位;
c) 马甲、围裙、背心类电磁辐射防护服的屏蔽效能测试部位为胸部(齐乳头高)或下腹部(脐与会

阴的中点)1个部位;
d) 电磁辐射防护面罩的屏蔽效能测试部位为头部(齐眼高)。

A.5 取样

通常情况下测试1件样品,若相关方有特殊要求,可按需求取样多件进行测试。

A.6 测试要求

A.6.1 系统连接

通过电缆分别将信号发生器和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和信号接收设备进行连接。当发射天线和接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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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线均采用喇叭天线时,两个天线极化方式应相同,通过调整使发射和接收两个天线的主轴为同一直

线,如图A.1所示。

图A.1 电磁辐射防护服测试布置示意图

A.6.2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应满足如下条件。

a) 点频测试:当进行点频测试时,根据指定频点测试:未指定具体频点时,需要在测试频段范围内

均匀地取频点,包括首、尾两个频点,测量点数要求见5.1。

b) 扫频测试:当进行扫频测试时,根据需求方要求的频率范围和频率步进要求进行测试。

A.6.3 发射天线与人体模型内部接收天线的距离

作为电磁辐射防护服屏蔽效能检测平台的人体模型,应放置在定向发射天线的主瓣方向的轴线位

置上,电场探头与发射天线处于等高的位置。人体模型与发射天线的距离按式(A.1)计算:

r≥2D2/λ …………………………(A.1)

  式中:

r———人体模型与发射天线的间距,单位为米(m);

D———天线最大直径,单位为米(m);

λ———天线工作波长,单位为米(m)。
如果测试现场空间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则要满足测试距离r大于λ/2π。

A.6.4 测试步骤

A.6.4.1 校准测试系统,设置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频率和电平,在穿着防护服条件下,逐渐增加信号发

生器的输出电平,直至接收设备能读取的值超出接收机设备噪声电平15dB,将该值作为E1。

A.6.4.2 保持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不变,在不穿防护服条件下,再次读取接收设备读取到的值,将该

值作为E0。

A.6.4.3 同时改变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式(当接收天线使用电场探头时,保持原状态),重复

A.6.4.1和A.6.4.2的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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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 采用具有方向性的喇叭天线进行测试

当采用具有方向性的喇叭天线进行测试时,按上述过程,分别在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式进行测试

或者根据需求方指定的具体使用电磁环境,选择一种极化方式进行测试。

A.6.6 其他照射位置

通常情况下,从假人模特正面进行照射。如果需求方有要求,可从侧面、背面或其他位置进行照射。

A.7 数据分析

A.7.1 屏蔽效能采用3.4中式(1)计算。

A.7.2 等级评定:根据A.7.1计算的测试结果,按4.3.1进行等级评价。
当电磁辐射防护服腹部、胸部两个防护位置不会独立分开使用时,当两个防护位置测试级别不同

时,以低级别的作为划分依据。
当电磁辐射防护服头部的防护面罩可单独使用时,单独进行等级划分:当3个防护部位是整体使用

时,则以低级别的作为划分依据;或者根据需求方要求的防护部位的等级,作为划分依据。

A.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样品名称及款号、规格;

b) 本文件编号;

c) 使用的主要设备(信号发生器、信号接收器、发射天线、接收天线或场强计等)型号及编号;

d) 使用的人体模型型号规格;

e) 测试场地及环境条件;

f) 各测试点、照射位置、测试频率、极化方向下的电场强度(E0、E1)及电磁屏蔽效能(SE);

g) 样品的屏蔽效能等级;

h) 试验日期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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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人体模型的一般要求

B.1 人体模型尺寸

电磁辐射防护服测试用到的直立人体模型应包括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模型。男性人体模型的身高

为(170±5)cm,女性人体模型的身高为(160±5)cm。人体模型简化图,见图B.1。

a) 成年女性人体模型     b) 成年男性人体模型

图B.1 人体模型简化图

B.2 人体模型固定底座

人体模型需用底座支撑,材质可选择钢化玻璃,不能是金属类材料。

B.3 人体模型测试部位

成套电磁辐射防护服(包含头罩)的测试部位应包括头部(齐眼高)、胸部(齐乳头高)和下腹部(脐与

会阴的中点)。测试部位分别开有孔洞,孔洞的大小适合放接收天线。人体模型简化图,见图B.2。

a) 成年女性人体模型        b) 成年男性人体模型

图B.2 人体模型的测量部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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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人体模型的材质

人体模型外壳采用低损耗介质、低介电常数的材料注塑成型,如聚乙烯(PE)、聚丙烯(PP)等。
人体模型内部需要填充吸波材料,避免透过防护服的电磁波在人体模型和电磁辐射防护服构成的

空腔内形成的多次反射,减弱腔内谐振现象。

B.5 人体模型结构要求

人体模型的结构与人体类似,由头部、四肢、躯干组成。考虑到测试时衣服穿脱的方便性,在结构设

计时应在肩关节处设有自由度。

B.6 内置吸波材料的性能要求

吸波材料应填充在人体模型内背面位置处,厚度1cm,尽可能填满人体模型整个后背面。
吸波材料在1GHz~40GHz频段反射衰减不大于-1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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